
 

 

深水埗區議會  

《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44 章 )檢討  – 

進一步立法建議及行政措施  

 

 

 就深水埗區議會有關《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 )(《條

例》)的文件，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總署 )樂意出席本年 9 月 5 日

的會議，回應議員就修訂《條例》的進一步立法建議及相關行

政措施的意見。就文件提及的事宜，初步回應如下。  

 

 

進一步立法建議的主要目的  

 

2. 民政事務局 /民政總署在 2017年 3月 27日立法會民政事

務委員會上，提出了 9 方面共 34 項立法及行政措施。有關建

議的摘要載於附件。我們主要從 3 方面提出《條例》的進一步

修訂：(i)鼓勵更多業主親身參與法團事務；(ii)提高委任代表文

書及採購的透明度；以及 (iii)強制法團、公契經理人及物管公

司保存紀錄，以供日後有需要時用作舉證。雖然修訂《條例》

並非處理圍標及相關刑事罪行的治本之道，但透過提高參與

度、透明度及問責性，有關建議可更有效保障業主的權益，防

範圍標問題。  

 

 

(1) 採購和大型維修工程  

 

3. 在會議法定人數方面，《條例》附表 3 第 5(1)(b)段規定，

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 )會議的法定人數須為業主人數的 10%。為

鼓勵更多業主參與有關「大型維修工程」的重要決定，我們建

議將通過「大型維修工程」決議的業主大會法定人數，由業主

人數的 10%提高至 20%，當中須有至少 10%業主親自出席。  

 

4. 我們在 2014 年底至 2015 年初就《條例》的修訂建議進

行公眾諮詢時，公眾普遍支持將通過「大型維修工程」決議的

業主大會法定人數，由業主人數的 10%提高至 20%。至於要求

10%業主親身出席方面，根據我們了解及以往處理個案經驗，

如某次業主大會將通過涉及龐大開支的決議，通常都會有超過

10%的業主親身出席。就場地問題方面，我們知悉大型屋苑一

般會使用平台花園、會堂、籃球場等地方作為會議場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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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18 區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 )的同事亦會在可行範圍內，提

供適當支援，協助法團物色合適場地舉行會議。  

 

5. 為加強宣傳教育，我們已推出新一輪電視電台及海報宣

傳，鼓勵業主為保障自己的權益，應積極及親身參與法團會

議，而非授權其他人士代表出席會議及投票。  

 

6. 我們會聽取議員及各持分者的意見，考慮如何進一步優

化提高法定人數門檻的建議，在加強業主參與的同時，亦顧及

實制操作性。  

 

 

(2) 「大型維修工程」的定義  

 

7. 考慮到不同規模住宅發展項目的實際情況，我們建議就

「大型維修工程」的定義分為三級，並為每個級別訂定一個確

實金額，詳情如下：  

 

單位數目  

(所佔法團比例 ) 

實際金額  佔法團過去 3 年經

審計每年平均開支

百分比  

以較低者為準  

(a) 501 個或以上

(約 5%) 

400 萬元  40% 

(b) 101-500 個 (約

15%) 

200 萬元  70% 

(c) 100 個或以下

(約 80%) 

100 萬元  200% 

 

 

8. 我們理解大部分「大型維修工程」會高於上述建議實際

金額。我們的政策目標，正正是要令有關定義能盡量涵蓋所有

「大型維修工程」，鼓勵更多業主親身參與法團事務，並避免

法團繞過有關定義。事實上，即使採購屬「大型維修工程」，

所需達到的額外要求是 (a)提早發出會議通知以及 (b)較高的法

定人數，因此我們認為有關建議切實可行。  

 

9. 我們樂意聽取議員及各持分者就有關如何界定「大型維

修工程」的意見，包括大、中及小型屋苑單位數目、每個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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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實金額，以及法團經審計每年平均開支的百分比等方面的

意見，以進一步優化「大型維修工程」的定義。  

 

 

(3) 委任代表文書  

 

10. 我們建議規定每名委任代表最多只可持有業主人數 5%

的委任代表文書，目標是確保有一定數量的人士出席業主會

議，討論並作出決議，並避免由少數人士持有大量委任代表文

書從而操控法團會議的決議。  

 

11. 由於《條例》適用於所有規模的建築物，因此往往難以

將同一標準應用於不同規模的建築物。就 20 個單位以下的大

廈，每名業主已代表超過 5%業主人數；而就多於 4 000 個單位

的超大型屋苑，5%業主人數已是超過 200 份委任代表文書。我

們同意有需要就不同規模屋苑的實際情況，考慮有關屋苑的委

任代表所持有文書的上限。  

 

12. 視乎議員及各持分者的意見，我們會考慮如何進一步優

化委任代表文書實際運作的安排，例如就不同規模的建築物引

入委任代表上限的層級制度、委任代表如何知悉其持有委任代

表文書的百分比、業主會議 (包括委任代表文書的安排 )的流

程，以及如何確保委任代表按投票指示投票等。  

 

 

(4) 刑事制裁  

 

13. 我們聽到有意見要求增加《條例》的刑事罰則，以提高

阻嚇力，但同時亦有意見指出，管委會委員屬義務性質，如因

為義務代表其他業主執行大廈管理工作而須負上刑事責任，不

少管委會委員認不公平，並會影響業主擔任法團職務的意欲。  

 

14. 為平衡各方面的意見，在增加刑責的同時，我們亦建議

加入讓管委會委員、公契經理人及物業管理 (物管 )公司作辯解

的條文，如有關違規 (i)未獲其同意或默許，且 (ii)在該情況下已

盡其應盡的努力，以防止罪行的發生，則可作為辯解。  

 

15. 另一方面，我們知悉法團在遵守部分規定時會遇到實際

的困難。就此，我們會建議修訂《條例》帶有罰則的條文，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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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主管當局在經考慮任何合理辯解和每宗個案的情況後，可在

引用罰則條文前發出警告，訂明可予延遲遵守規定的日期。  

 

 

(5) 適當程序核對清單  

 

16. 我們認為「適當程序核對清單」一方面能提醒相關人

士，另一方面亦可作為依循適當程序的證明，能協助業主、法

團及物管公司確認已按程序召開會議，並已按規定披露法團會

議委任代表的資料，以確保透明度和問責性。  

 

 

未來路向  

 

17. 自 2017 年 3 月，民政總署參與了一系列的公眾參與活

動，以收集業主、法團及其他業主組織、物管公司以及其他持

分者對《條例》修訂建議的意見。在仔細考慮到收到的意見後，

我們會考慮如何進一步優化建議，以回應市民的關注，尤其是

採購及委任代表文書的安排。由於修訂《條例》需時，我們會

將與現行《條例》並無牴觸的建議納入《工作守則》或行政指

引，並鼓勵法團盡量採納。  

 

 

 

民政事務總署  

2017 年 9 月  

 




